关于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设置人防工程标识的

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我市人民防空工程标识设置，提升人防工程规范化管理水平，保障战时、灾时人员疏散掩蔽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银川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组织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设置人防工程标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制定背景与必要性

人防工程是战时防空、平时防灾的重要防护设施，规范统一的标识是引导群众识别、使用人防工程的重要指引。为落实国家人防工程标识管理相关规范标准，执行自治区人防办关于规范人防工程标牌设置的工作要求，统一全市人防工程标识设置标准，明确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责任，将标识设置纳入竣工验收管理，提升人防工程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，因此制定本《通知》。

原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设置人防工程标识的通知》（银人防规发〔2021〕1号）于2021年5月26日起施行，近五年以来成效良好。为确保政策连续性，需结合上位法调整及质量监督要求，对原文件进行完善，实现制度无缝衔接，持续提升人防工程战时掩蔽能力。
制定的依据及过程
依据国家人民防空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、《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》（RFJ 01-2014）、《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设置人防工程标牌的通知》（宁防办发〔2016〕90号）及人防工程建设、竣工验收相关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人防工程实际，制定本《通知》。
市国动办结合银川市人防工程建设管理实际，对照国家与自治区规范标准，梳理标识设置、安装、验收全流程要求，起草形成《通知》。重点围绕设置范围、责任主体、标识分类、颜色尺寸、安装工艺、验收要求等核心内容进行细化，确保可操作、可落地、可检查。为保障文件科学性与适用性，拟按程序面向人防工程相关单位及部门公开征求意见，根据反馈修改完善后正式印发实施。
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
《通知》共分两部分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
1.设置范围及要求：银川市行政区域内新竣工、战时功能除指挥工程与人防专业队工程以外的所有人防工程，均需按本通知要求设置标识。

2.责任主体：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前负责定制、安装标识，标识设置纳入竣工验收内容。

3.人防工程标识分类及安装要求：明确为管理、导引、设施、设备、管线、提示性标识六类。

